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部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的通知

教社科厅函〔2021〕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

等学校：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已经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

员会讨论通过，并报部领导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教育部办公厅

2021年11月23日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加强对不同学段思政课建设统筹指导，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三进”，推动新发展阶段学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成立教育

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

第二条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是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加强和改进学校思

政课建设工作的决策协调议事机构，主要职能是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进行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

第二章  组织

第三条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管理部门委员和专

家委员若干人组成。根据工作需要下设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组，设组长、副组长若干名。

第四条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主任

委员由教育部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委员由教育部相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和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组组长、副

组长担任。



                                             

第五条  按照思想政治素质好、学术水平高、教学或管理经验丰富、身体健康等条件，在从事高校思

政课必修课和中小学（含中职）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学和研究的专家中，择优

选聘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组成员。

第六条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及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组成员实行任期

制，每届任期5年，任期内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调整。

第七条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办公室负责日

常工作、综合协调等。

第三章  任务

第八条  统筹指导教育部部内有关司局，指导推动各地教育部门、各学校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有关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教育部党组关于深化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工作要求。

第九条  审议和研究部署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教材、教学、师资等一体化建设和管理方面的重大事

项。

第十条  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组的主要任务：

1.咨询。就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经常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工作建

议和咨询意见，提供决策参考。

2.研判。跟踪研究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分析预测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发

展趋势，研判提出一段时期思政课建设的总体态势、存在问题和应对举措。

3.评估。及时跟踪了解各地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做法成效，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剖析

原因，提出加强和改进的意见建议，推出高质量评估报告。

4.培训。组织师资培训、教学研讨、集体备课等，建立跨学段交流研讨机制，提高大中小学思政课教

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5.指导。及时解答各地各校提出的思政课一体化方面的疑难问题和困惑，对各地各校的相关活动提供

政策和业务指导，推动一体化建设坚持正确方向。

6.受教育部委托，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工作方式

第十一条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办公



                                             

室提交的工作报告及有关重大事项，讨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必要时可召开临

时会议，也可不定期举行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组专题会议。

第十二条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根据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教育部年度工

作要点，制订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

第十三条  教育部根据工作需要，为指导委员会和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组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和经费

支持。

第十四条  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组成员所在单位要对专家参加有关会议、完成工作任务提供必要条件

和给予积极支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